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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十八次工程學院行政會議記錄 

壹、日期:九十八年六月十一日 

貳、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參、地點:行政大樓五樓工程學院辦公室                           記錄:許麗鴻 

肆、主席:覺文郁院長 

伍、出席成員:覺文郁院長、張信良所長、楊世英所長、沈金鐘所長、呂淮熏所長、謝淑惠所長、林

瑞璋主任出差(林明宗老師代)、賴大溪主任(請假)、黃俊德主任。共 9人。 

陸、 主席報告 

1. 恭喜飛機工程系葉俊郎老師自 98 年 2 月 1 日起升等教授! 

2. 方案八(聘用教學行政助理)第一次公告時以碩士學歷起聘，但學院未收到符合之履歷。進行第二

次公告(98.6.9)，以學士學歷起聘，公告期限至 98.6.16。 

3. 方案九(聘用業界教師)學校將於 6 月 15 日統一進行甄試。方案七聘用博碩生方案教育部尚未審

核通知。 

4. 有關暑期先修班(工程圖學及工廠實習)，於 97.10.1 院管會中決議建請學校輔以具有工程圖學實

驗經驗之教學助理 2名，及分配具工廠實習經驗之教學助理 2 名以協助教學，擬建請學校支援人

力。 (可參閱 97.10.1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次工程學院圖學教室及共用電腦教室管理委員會議記錄)  

 

陸、 提案討論 

 

案由一： 99 學年度工程學院研究所及大學部招生名額增量事宜，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說明： 

一、依據依據 98.6.2 校發會議及行政會議教務處所發請「學院配合辦理事項」說明二、p.25 及 p.49 

內容，認定系所有無評鑑成績及依規定辦理之。若研究所碩、博士班無評鑑成績，即不可將大

學部名額調入研究所碩、博士班。此與 98 學年度有所不同。99 學年度新設研究所，因屬新設，

其所核定名額則可由大學部或其他研究所依規定調整而來，但只需填寫招生名額調整調查表，

無須列入增量申請表 ( 表一 ~ 表三 ) 之內。 

二、此案延續 98.6.2 第十六次行政會議暨 98.6.3 第十七次行政會議討論事宜再行討論。 

三、學院已於學校規定時限(6/4)，提交「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99 學年度各學制招生名額調

整調查表」、「表一 技專校院 99 學年度招生名額增量(招)申請表」、「表二 技專校院 99 學年度

碩士班(學位學程)增加招生名額符合條件說明表」，詳如附件。 

決議:  

一、研究所及大學部招生名額調整原則如下: 

1.助理教授職級 (含)以上教師指導研究生比例朝為 1:2(助理教授職級(含)以上教師:研究 

生)原則之下逐年調整。 

    2.各系大學部四技人數儘量逐年調整至人數相同。 

二、99 學年度機械設計工程系及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二技日間部各減班 30 人(共計 60 名)。 

三、依據「技專校院增設調整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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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本院研究所得增加招生名額成長率並以百分之五為上限。 

(一) 98 學年度本院各碩士班招生名額共增量 24 人: 

機電所 6 人(107 人*5%=5.35,無條件進入)，擬向機電輔系借用 12 名(減招)二技生(100 學年須

歸還 6名碩士生或等比例之四技生) 

材綠所 3 人(46 人*5%=2.3,無條件進入)，擬向機電輔系借用 6名(減招)二技生(100 學年須歸還

3名碩士生或等比例之四技生) 

車輛所 15 人(新設)，擬向機設系借用 30 名(減招)二技生(100 學年須歸還 15 名碩士生或等比例

之四技生) 

    (二) 99 學年度機電輔系 12 名(減招)二技日間部換取四技日間部大學生招生名額增量 6人。 

(三) 其餘各研究所 98 學年度向材料系借用之招生名額(請參閱 97.5.6 工程學院九十六學年度

第二十二次行政會議記錄)，及 99 學年度向機電輔系、機設系借用之招生名額，需於 100

學年度陸續歸還之。 

 

案由二：機電所碩一生李昕唐、創意所林育緯研究生逕行修讀機電所博士班，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說明：逕升機電所博士班兩名學生(李昕唐、林育緯)，經 97 學年度第三次、第四次所學術會議委員

審查其相關資料同意，再經 97 學年度第三次所務會議審查，經委員討論後，同意讓此兩名學生逕升

本所博士班，檢附會議記錄如附件。 

決議: 審查通過。 

 

案由三：本院 98 年共用電腦教室電腦設備維護合約事宜，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說明：依機械設計工程系提供本院 98 年共用電腦教室電腦設備維護合約需求，是否合宜?提請討論。 

決議: 請機設系協助處理，建議維護合約時間自 98 年 6 月 11 日(行政會議通過日)起至 99 年 7 月 31

日止，經費以不超過 97,600 元為限。 

 

 

柒、 臨時動議 

捌、 主席結論 

玖、 散會 


